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合肥森得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联东 U谷南合肥国际企业港二号地二期 30 号楼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森得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项目（一期）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PET 打包带凭着成本低、美观耐用、环保回收、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

在造纸、木材、板材、钢材等行业广泛应用，使我国包装技术水平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PET 打包带以其应用方便、美观、安全、实用成本低，逐步

被各行业应用。预计今后几年，其将以每年 80%或更高的速度快速递增。

PET 打包带做为一种国际先进的技术产品，国际应用市场也在快速增长，

而且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合肥森得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与合肥联东金鸿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厂房销售合同，购买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联东 U谷

南合肥国际企业港二号地二期 30 号厂房使用权，投资新建包装材料研发

生产销售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获得肥西县发展改革委项目备

案表（代码：2204-340123-04-05-563926）。建设规模及内容：主要从事

PET 打包带生产、木质托盘及包装箱生产。占地面积 12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3000 平方米。计划购置 PET 打包带生产线、电子截断锯、双端齐头

锯、精密裁板锯、蹲块底板链接机、螺杆空压机、烘干机及相关配套公辅

环保设施及相关配套公辅环保设施。

目前企业已购置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联东 U 谷南合肥国际企业

港二号地二期 30 号厂房，因生产需求以及企业实际投资情况，“包装材

料研发生产销售项目”分期建设，其中项目一期建设内容为 PET 打包带生

产线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 2400 吨 PET 打包带，一期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建成且投产；项目二期为木质托盘及包装箱生产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

18000 只木制托盘、2000 只包装箱，二期项目目前设备未采购、未安装。

本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范围为“包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项目（一

期）”，即“年产 2400 吨 PET 打包带项目”。一期项目劳动定员 7人，



其中车间管理 2人，一线生产 5人，生产班制为二班制，周生产 6天，年

产 280 天，目前实际产能达到一期设计产能。

二期项目“木质托盘及包装箱生产项目”设备设施安装、调试投产后

另行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标

准，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合肥森得力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委托安徽

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对合肥森得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研

发生产销售项目（一期）进行阶段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等我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对合肥森得力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项目（一期）进行阶段性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并编制《合肥森得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研发生

产销售项目（一期）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现场调查人 梅 丽、潘梅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10 月 10 日

采样人员 冯学智、潘梅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10 月 12 日-14 日

检测人员 冯学智、潘梅 检测时间
2022年 10月 12日--10月 15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孟会

检测照片



影像资料（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

内容，本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十七）C29 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C292 塑料制品业”，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设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施）均正常运行，所采取的职

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设施）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基

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和标准的要求，建设单位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确保各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运行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落实

的情况下，合肥森得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项目（一

期）基本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工

作且培训合格、取证。

（2）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规定，及时、如实开展申

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工作，并取得回执文件存档备查。

（3）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故未对存在高温

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建设单位应于高温季节（每年

7-9 月）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

（4）随着该项目的运行，应根据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对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5）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

健〔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



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6）本项目活性炭更换或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建设单位不得将

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以书面形

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健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

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对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并检查其职业病

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1）针对热熔挤出工段的集气罩未能有效覆盖产毒的敞开面源；建

设单位需改进集气罩规格和设置的高度。集气罩应根据产毒源合理设置罩

口位置，确保罩口控制风速、收集效率、净化效率符合设计要求。

（2）建设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

常性的维护保养、定期清灰及活性炭更换，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

录存档。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试生产前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

检机构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正常生产

后，对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的工人按要求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性

事故时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查。确保职业健康体检率达 100%。

（2）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

籍贯、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等。

（3）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类别、具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

要求确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2.11.12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控评报告》通过评审。建设单位应按照上述和《控评报

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经建设单位负责人确认后，职业病防护设施通

过验收。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控评

报告》，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汇总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合格情况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检测岗位

数

合格岗位

数
岗位合格率

1 噪声 10 10 3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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